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董事長

中國北京，2023年 10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主席兼執行董事馮宇霞女士、執行董事左從
林先生、高大鵬先生、孫雲霞女士、姚大林博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孫明成先生、
翟永功博士、歐小傑先生及張帆先生。



证券代码：603127        证券简称：昭衍新药       公告编号：2023-051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实施 2021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

相关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3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实施 2021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1 年 9 月 21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1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公司<2021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有关议案。公司已对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

示，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

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

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披露了《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2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2022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通知》。 

3、2022 年 1 月 19 日，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2 年第一次 A 股类

别股东会议、2022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实施 2021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

授予 A 股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4、2022 年 1 月 2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A 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

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5、2022 年 8 月 3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 年股权激励计划 A 股限制性股票授

予数量及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 2021 年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部分

A 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6、2023 年 3 月 30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 2021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 2021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对以上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7、2023 年 10 月 30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1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及回购

价格的议案》、《关于终止实施 2021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相

关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公司终止实施2021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

票的相关说明 

（一）终止原因 

鉴于目前国内外宏观经济、市场环境持续发生变化，若继续实施 2021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将难以达到预期激励目的和效果。为更好的维护公司、股

东和员工的利益，有效调动核心员工的积极性，经慎重考虑，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决定终止 2021 年 A 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已授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与 2021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配套实施的《2021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文件将一并终止。 



（二）回购注销数量、价格 

本次合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411,365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0.05%，其中，有 8 名激励对象已离职，需要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9,992

股。由于公司实施了 2022 年年度 A 股权益分派实施方案，公司相应将回购价格

由 59.72 元/股调整为 42.37 元/股。 

（三）回购资金总额暨回购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来源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资金总额为

17,429,535.05 元。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股本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

减（+，-） 



可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本次终止实

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A股类别股东会及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公司承诺，自公司该次股东大会、

A股类别股东会及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不再审议和披露股权

激励计划草案。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终止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终止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

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411,365股，与之配套的《2021年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文件将一并终止。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终止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已授予未解除限售的全

部限制性股票的事项符合公司激励计划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回购数量、回购价格、终止程序合法合规，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董事会终止实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已授予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与之配套的《2021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等文件将一并终止。 

七、律师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已就本次终止及回购注销事宜履行了

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权，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终止及回购注销的

原因、数量、价格及回购资金来源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以

及《2021 年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终止及回购注销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尚需按照《公司法》《管理办法》《2021 年

激励计划（草案）》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关审批和信息

披露义务，办理相应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减资等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30 日 


